
附表四：個人入圍或獲得國際影展競賽單元個人獎
　　　　項之計點

註：1.入圍或獲得金馬獎、金曲獎個人獎項，依第二類影
展
　　　計點。

　　2.入圍或獲得金鐘獎、金穗獎、優良電影本獎、臺北
電
　　　影節舞臺劇個人獎項者，依第三類影展計點。

　　3.偶像級人物擔任輔導金電影片企畫案中之主配角時，

　　　依獲得第二類影展獎計點。

　　4.入圍或獲得新人獎項者，視其當時在獲提名影片中
擔
　　　任之角色或職務計點。


